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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切实提升社会公众金融素

养， 维护金融消费者合法权益，

营造公平公正、 诚信有序市场环

境， 金融监管总局、 中国人民银

行、 中国证监会、 国家网信办决

定于 2023 年 9 月 15 日至 10 月

15 日联合开展“金融消费者权

益保护教育宣传月” 活动。 （9

月 15 日中国网）

随着金融新业态的蓬勃发

展， 近年来跨市场、 跨行业交叉

性金融产品与服务不断增加， 一

些损害金融消费者权益的乱象时

有发生， 若熟视无睹， 久拖不

治， 就可能演变为心腹之痛， 形

成系统性风险隐患。

相较于其他市场主体， 金融

消费者往往居于弱势地位。 因其

相对分散， 其维权之声时常会被

忽视； 又因不同群体金融知识水

平特别是风险防范意识参差不

齐， 其权益很容易受损。 金融消

费者合法权益受到侵害本质上意

味着金融机构自身治理不当，

是金融机构违规经营、 管理不

善、 流程不畅等问题的结果，

更与金融市场法治建设滞后息

息相关。

目前， 我国在金融消费者权

益保护领域已经初步建立起符合

国际法律框架及发展趋势的法律

保护与监管体系， 对维护金融消

费者的合法权益起到了一定保障

和促进作用。 但与国际领先实践

相比仍存在一定差距， 尤其是在

金融消费者法律保护方面还存在

诸多问题， 亟待解决和完善。

2020 年， 央行发布的 《中国人

民银行金融消费者权益保护实施

办法》 上升为部门规章， 虽相较

之前的规范性文件提升了法律层

级， 增加、 细化了对违法违规行

为的罚则， 但在立法层级和约束

效力方面仍显不足。

因此， 进一步构建多层次且

行之有效的金融消费者权益保护

的纠纷解决处理机制与途径， 不断

丰富和完善相关的纠纷解决措施手

段已成为当务之急。 一方面， 在金

融监管方面， 跨产品、 跨市场领域

的监管标准统一性和监管协调性有

待加强， 传统金融机构的消费者保

护理念还有待提升。 适应金融新业

态发展， 监管活动的预见性尚需提

高， 在监管科技方面有待深入探索

和持续提升； 另一方面， 在纠纷解

决的措施方面， 需进一步完善金融

消费权益保护信息管理系统， 加强

金融监管与司法、 仲裁部门的合作

与协调， 推动建立金融消费纠纷诉

调对接机制以及非诉第三方调解试

点， 制定相关标准和考核指标。

保护金融消费者权益， 要在法

律措施方面搭建起的制度防火墙，

把这项工作贯穿于金融机构的日常

工作中， 提升国民金融常识和风险

防范意识。 金融消费者权益保护工

作涉及到法律、 监管、 市场、 教育

等多个领域和部门， 并非单一主体

可以独立完成。 因此， 无论是作为

责任主体的金融机构， 还是其他有

关部门， 以及金融消费者自身，

均应提升金融消费者权益保护意

识和责任感， 认清自身角色和职

责， 充分发挥各自在金融消费者

权益保护工作中的不同作用， 从而

将金融消费者权益保护推上一个新

的水平。

今年 8 月 25 日， 黄女士推

着婴儿车在楼下散步， 路过电梯

厅附近斜坡时， 一只未灭的烟头

从天而降。 她马上检查， 孩子一

直哭泣， 后来在孩子脖子上发现

烟头烫痕。 后黄女士报警， 警方

对事发单元楼的所有住户进行了

采血调查， 并与烟头上的 DNA

进行了比对， 最后成功锁定了扔

烟头的嫌疑人。 （9 月 15 日封

面新闻）

如今， 随着城市化的高度发

展， 很多人居住在高楼林立的商

业小区中。 但一些人的道德素养

和规则意识并未随之提升， 高空

抛物事件时有发生， 并导致了不

少人身伤亡悲剧。 且由于高空抛

物的随机性、 任意性、 凶手的难

以锁定、 所抛物品对人身带来的

严重伤害， 其已经成为威胁不特

定多数人的社会公害。 故对于这

一“全民公敌” 恶行， 非常有必

要不惜代价揪出元凶， 让其付出

代价。

无论是高空抛落何种物品，

都具有严重的社会危害和人身危

险性。 高空抛物像隐藏在身边的

炸弹那样隐秘而又危险。 任何人

只要外出， 就有可能从高楼大厦

下经过遭遇天降之祸。 因而， 高

空抛物就是置不特定多数人财

产、 性命于危险状态下的危害公

共安全和故意伤人行为。 且由于特

殊原因， 高空抛物的元凶很难查

找。 此时， 被害人要么自认倒霉，

要么起诉整个楼栋的住户， 让所有

住户为其恶行买单。 故势必穷尽手

段， 不惜代价揪出元凶， 以彻底打

消其侥幸心理， 也让无辜的被害人

和其他住户免遭损失。

根据 《刑法》， 从建筑物或者

其他高空抛掷物品， 情节严重的，

处一年以下有期徒刑、 拘役或者管

制， 并处或者单处罚金。 同时构成

其他犯罪的， 依照处罚较重的规定

定罪处罚。 此外， 根据 《民法典》，

发生高空抛物后， 公安机关有权及

时调查， 查清责任人。 经调查难以

确定具体侵权人的， 除能够证明自

己不是侵权人的外， 由可能加害的

建筑物使用人给予补偿。 也就是

说， 如果无法确定具体的元凶， 对

于被害人的损失， 整栋楼的住户都

可能面临补偿损失的责任。

因此， 如果高空抛物造成了人

身严重损伤或者其他严重后果， 则

已经涉嫌故意伤害罪或者以危险

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 面临着更

重的刑事责任。 同时， 发生高空

抛物伤人行为后， 就应不惜代价

找出元凶， 并本着绝不放纵的原则

让其承担民事赔偿责任乃至刑事责

任。 如此方可打消部分人的侥幸心

理和作恶心态， 有效捍卫人们的

“头顶安全”， 保护无辜者免遭天降

之祸。

记者近日采访发现， 在饭店

就餐时被额外收取不知情费用的

消费者大有人在，包括茶位费、餐

具费、包间最低消费等。 而且，不

仅是线下餐厅存在这种情况，有

消费者在线上外卖平台点餐时，

也遇到了暴涨的打包费等“意外”

收费。 （9月16日《法治日报》）

餐饮商家巧立名目强制收费

的乱象并不鲜见， 诸如茶位费、

餐具费、 最低消费、 包间费等，

类似这样的一些“霸王条款” 甚

至成了行业潜规则， 成了消费者

一不留意就会掉入的消费陷阱。

而且不止餐饮行业， 像美容行业

等其他一些行业， 同样存在隐性

消费、 强制收费乱象， 隐性消

费、 强制消费成了一些行业的

“通病”， 成了无良商家侵犯消费

者权益的惯用伎俩。

根据 《消费者权益保护法》

的规定， 消费者享有自主选择商

品或者服务的权利。 消费者有权

自主选择提供商品或者服务的经

营者， 自主选择商品品种或者服

务方式， 自主决定购买或者不购

买任何一种商品、 接受或者不接

受任何一项服务。 消费者在购买

商品或者接受服务时， 有权获得

质量保障、 价格合理、 计量正确

等公平交易条件， 有权拒绝经营

者的强制交易行为。 强制消费是

违法行为。

虽然相关法律法规明令禁止

强制消费， 但像茶位费、 打包费

等是否属于强制消费， 还存在争

议， 并没有被明令禁止， 《消费者

权益保护法》 的规定不够明确， 实

操性不强， 导致茶位费、 打包费等

收费更加明目张胆。 另外， 一些消

费者维权意识不够强， 一些地方的

监管部门监管力度不足等， 也是茶

位费、 餐具费、 包间最低消费等

“霸王条款” 难以被禁绝的重要原

因。

针对于此， 需要完善相关法律

法规， 要有更为细致的条款对强制

消费等不合理收费进行规范， 比如

对于外卖包装费， 要设定统一的定

价标准。 监管部门则要加强监管力

度，督促商家守法经营、诚信经营，

要做到明码标价， 对于违法违规的

商家，也要依法依规予以惩处，增加

不法商家的违法成本， 这样才能倒

逼他们吸取教训， 善待消费者。

消费者也要增强防范意识、 维

权意识、 法律意识， 对于强制消费

或变相强制消费的商家， 要勇于说

“不”， 通过正确渠道维权， 比如保

留相关证据，向相关部门进行投诉，

保护自身权益不受侵犯。同时，消费

者也要理性消费， 对侵犯消费者权

益的商家进行抵制。与此同时，也要

降低消费者的维权成本， 畅通消费

者维权渠道， 扭转消费者的弱势地

位，增强消费者与商家的博弈能力，

“霸道” 商家才不敢进行强制消费。

对强制消费要有刚性约束、

“强制约束”。 对强制消费顽疾需用

法治强力根治。 形成各方合力， 将

各种强制消费乱象、 “霸王条款”

清除出消费市场， 才有利于维护消

费市场正常秩序， 更好保护消费者

合法权益。

!" 读者呼声 2023 年 9 月 19 日 星期二

对强制消费要有“强制约束”

不惜代价揪出高空抛物元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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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由：

近日， 不少智能音箱用户反映自

己被“割韭菜” 了。 用户在无意间发

现， 家中的智能音箱必须要开通专属

会员才可以播放以前免费就能听到的

音乐等内容。 相关人士认为， 随着版

权保护意识的增强， 消费者已经接受

以付费方式收看影视内容， 但突然收

费或者限制播放渠道的做法， 涉嫌侵

犯消费者的知情权、 公平交易权。 内

容平台应该用更多更好的内容和更佳

的消费体验获得用户提升平台收入。

（9月 16日 《北京青年报》）

百家讲：

前不久， 面对公众一直诟病的电

视因为收费包多、 收费主体多、 收费

不透明等问题， 国家广播电视总局等

有关单位召开治理电视“套娃” 收费

和操作复杂工作动员部署会， 要求今

年年底前开展试点工作和专项整治，

改善一系列电视收费乱象。 殊不知，

如今又曝出智能音箱“套娃式” 收

费， 这跟之前的电视“套娃式” 收费

如出一辙。

很显然， 这种做法不仅不合理、

不厚道， 还明显侵犯了消费者的知情

权、 公平交易权。 智能音箱“套娃

式” 收费行为， 明显置消费者的权益

和体验感于不顾。 用“套娃式充会

员” 和多终端不兼容的霸王条款变相

地向用户收费， 只会将前期积累的良

好用户体验和对商家的信任消耗殆

尽， 动摇内容付费模式的根基， 甚至

会毁掉产品甚至整个行业的信誉。

———贺成

事由：

不少智能电视用户发现， “要看

电视， 先看广告” 成了看电视的一只

拦路虎， 很多智能电视机在开机的时

候， 需要先看一段广告才能切换到电

视节目画面。 这些开机广告， 短则十

几秒， 长则几十秒， 幸运的话， 可以

“一键跳过”。 （9月 14日央广网）

百家讲：

从法律层面看， 企业销售时未告

知开机广告侵害消费者知情权； 销售

时未告知开机广告或未能提供一键关

闭功能侵害消费者选择权； 智能电视

开机广告不能自主关闭， 侵害了消费

者的公平交易权。 强制消费者看广告

还涉嫌违反 《广告法》。 2020 年 9 月

13 日起正式实施的 《智能电视开机

广告服务规范》 就提出， 厂商在销售

时必须告知消费者开机广告的服务内

容、 开机广告不能超过 30 秒且要有

明确的关闭提示信息等内容。 市场监

管总局修订发布 《互联网广告管理办

法》， 对群众反映集中的智能家电、

导航设备等屡屡弹出广告等问题， 明

确作出相应规制。 可见， 对于智能电

视开机广告问题， 相关规定越来越完

善。

虽然不菲的开机广告费收入是很

多经营者的重要收入源， 但是， 企业

也应该认识到， 忽视消费者的权益，

注定不会有好的结果。 更何况， 当下

市场内， 一些品牌智能电视机已经没

有了开机广告， 这既是对消费者的尊

重， 更是良好的示范。 此外， 面对那

些无限制的开机广告， 智能电视用户

完全可以拿起法律武器维权。

———杨玉龙


